
1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在地諮詢小組」 

第 14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6月 14日上午 9時整 

貳、地點：本局一樓大廳集合出發 

參、主持人：召集人楊局長人傑             記錄：李奕達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出席人員簽到冊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討論議題與意見： 

案由一、南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案址涉及生態問題及最新辦理

情形，提請討論。 

說明：請臺中市政府針對南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進行簡介，包

括溪蟹保育與洗衣文化之處理對策，並說明委員於前次(第

12 次)會議所提意見之辦理情形。 

討論意見： 

一、 陳委員義平 

(一) 南勢溪涼亭公園之湧泉水質條件良好，為當地居民清
洗衣物之場所，本計畫應將該處予以改善讓當地有更

佳的清洗環境，並將涼亭公園予以拆除改善有助當地

居民使用，增加居民親水環境，保存湧泉洗衣文化。 

(二) 本件工程重點範圍現有跌水工下游環境改善工程，長

250 公尺，有砌石及石籠工程護岸，現場已完成部分砌

石護岸，另有柳枝工護岸 138 公尺，目前打樁當未植
栽柳枝完工未來維護保養植木生長至有重要。 

(三) 本段左岸有高嶺崩塌，需改善，避免豪雨崩塌阻塞渠

道。 

(四) 本施工段北側 35 公尺外農地有南海溪蟹，未來如何營

造棲地環境，有助於南海溪蟹繁殖，建立生態廊道。 

(五) 下游向上路箱涵南邊一孔被水泥護岸工阻塞，打除對
本排水路之暢洩洪水有相當助益。 

二、 張委員豐年 

(一) 大度山學會召集人吳金樹老師在南勢溪現場（PP檔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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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如下意見極為中肯，務請一併釐清、考量：（1）該
段應為保護區，如今之治理是否違反都市計劃法？能

否經得起法律之檢驗？（2）以所謂之「生態工法」營

造景觀，若對象是：生態環境已遭受破壞者，是可接
受；若硬施加於生態環境尚保持完整處，則絕對是一

大錯誤，就如本案。（3）該設法回頭亡羊補牢，將傷

害減到最低。 

(二) 請優先參考即將登載於生態台灣季刊第 60 期（107 年

7 月份）之「環境營造之弔詭--從中市南勢溪談起」一

文，而後再進一步考量如下。 

(三) 向上路中興橋上游端橋孔左側之 L 型護岸若能去除，

當然有利於排水，但建議一併評估下游端橋孔之通洪

斷面是否足夠（P2），以免事後功虧一簣。 

(四) 建議將尚未完工之砌石護岸補足（P3），而針對右岸下

游段（即未施作柳枝工法），則不再墊高，讓其循自然

機制復育，理由在於： 

1. 凡事有得必有失，在上游路堤既已完工段，固然有利

於車行，但因無竹木護住水土，碰上豪大雨時，仍不

免潰決。加以無遮蔭，溪底長滿水草，且高程普遍高
於周邊農地，在此之下，豪大雨時農地之水要排入溪

內就有困難，只得一再往下流（P4）。唯待流至目前

施工段，因周遭之農地已漸高於溪底，內水遂得以順
利排入該溪（P5-7）。假若在未墊高之下游段再度墊

高，更以柳枝工法復育，則豪大雨時原該可匯入溪內

之水反不免受阻，而致到處溢淹。（P6-8） 

2. 今年五六月間之雨量幾為有紀錄以來最低，但縱使如

此，在右岸柳枝工法（未遮蓋不織布部分）及左岸裸

露部分，一個多月間已長上不少雜草，顯示當地自然
復育之能力仍極強（P9、10）。不僅此，現今施作柳

枝工法段又出現不少問題，如到處出現塌陷（P11）；

柳樹需水，但該地經墊高，水分夠嗎？插枝存活率偏
低，何不直接以柳苗栽植，省卻麻煩？相對陡峭之後

坡日後又如何收拾？在在恐都難解。在此之下是否需

硬以插柳枝或蓬萊竹植生則有必要回頭重新探討。 

3. 讓兩岸循自然復育，讓原生之竹木再度擔負起保水護

土之重責乃是最佳之作法。且一旦竹木再度長上，萬

一豪大雨時，該河段就可發揮自動來回調適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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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溪水流勢強，則暫外溢，若農地之水相對強（如夏
季西北暴雨），則可流入溪內，因中間有竹木作為緩

衝，流勢不可能過強，農作之損害可減至最低，何不

樂為？（P5、6） 

4. 過往老祖宗喜以竹林護衛兩岸是有其智慧存在，除上

述農作受損通常有限外，萬一竹叢被淘潰決，因竹枝

修長，頂端可順水流朝下，礙流之機率可減至最低。
假若倒下的是喬木，則其廣闊之樹冠常嚴重阻礙行水，

讓溢淹不可收拾。（P12、13） 

(五) 請一併注意不同之規劃設計或材質是否有可能出現界
面效應，導致日後形成結構上之弱點，而出後遺症。

若已出現，則該考慮如何善後？ 

1. 已出現者：中興橋孔（上端）左岸之 L 型護岸（P14），
左邊坡之水泥護岸（P15），該瞭解背後皆被淘空之機

制。 

2. 慎防日後新出現者：新舊工事交接處之右岸（護岸如
何接合？P5、6）；新舊工事交接處溪底之石籠墊床（末

端不免遲早出現自掏，P16）；左岸下游小排水匯入處

（即土岸與砌石護岸交界處，P17）；中興橋上游端右
側護岸基底(P18)。 

(六) 有關南海溪蟹之保育，密度較高之區塊固需設法保存，

但儘早讓當地之生態環境循自然機制回復，特別是溪
床及兩岸，乃是最佳之作法。  

三、 李委員璟泓 

(一) 南勢溪段的砌石坡度過陡，即使設置過水步道仍不利
野生動物使用。 

(二) 棲地的破壞已經讓動物消失，目前的設計是無法讓動

物使用的，包括溪蟹及翠鳥的議題仍然只是無助於原
棲地的消失。市府水利局在未來的溪流整治應尊重原

環境的生態。 

(三) 柳枝工法在現地應該進行長期監測。 
(四) 南勢溪建議應進行長期生態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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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南勢坑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案址涉及生態問題及最新辦

理情形，提請討論。 

說明：請臺中市政府針對南勢坑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進行簡介，

並說明委員於前次(第 12 次)會議所提意見之辦理情形。 

討論意見： 

一、 陳委員義平 

(一) 南勢坑溪連接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因銜接段出口高
差甚大，因此需布設跌水工消能為河道安全必須工

法。 

(二) 跌水工上游改為砌石護岸，並將水泥封底打除，讓湧
泉再現，並以植栽對水道環境改善，使環境保護與水

岸安全更為融合，讓當地居民具有親水空間，及生物

之棲息環境。 
(三) 有景觀公園之營造宜減少人工水泥設施盡量配合當地

生態環境，植生盡量以原生樹種，使景觀公園做為居

民親水休憩空間。 
二、 張委員豐年 

(一) 河床施作水泥化之人行步道，能經得起洪流考驗？縱

使經得起，但洪流過後其上不免沾滿泥沙，走在其上
難不會跌倒，是否該立警戒標示牌？（P19） 

(二) 床底人行步道靠右岸，但右岸無草木遮蔭，烈日下恐

無人會去散步，該規劃是否恰當？（P19） 
(三) 左岸並無道路，建議儘量讓當地之竹木自然長上，以

招引昆蟲鳥類來棲息。（P19） 

(四) 將左岸匯入之小野溪全面水泥化，不僅不利於生態環
境，對防洪亦未必有利。（P20） 

(五) 如今工事上游段之河床，除肉眼可見深度不足外，又

長滿草木，與原先過密集之水保工事、過度優養化是
否有關？慎防豪大雨時出現溢淹。（P21） 

(六) 為免蜿蜒河道之凹岸一再受洪流沖擊（P19），建議日

後若有新規劃時：（1）將行水低槽往凸岸移，位移之
距離應與彎曲之幅度成正比（P22）。（2）調整河床橫

斷面之高低，不要制式拉平：提升凹岸，降低凸岸，

以減低洪流之沖擊力道（如車行之離心力，P23）。台
中市西屯區筏子溪車路巷橋上下游蜿蜒河段歷來治理

出現之種種困境即為最佳寫照，務請引以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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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28） 
 

柒、結論： 

一、 請臺中市政府於2項工程契約及目前工程進度容許範圍內，

將委員所提寶貴意見納入檢討調整。 

二、 本案工程未完工前請加強防汛整備及應變，確保防洪安全。 
三、 工程執行過程中應與民眾加強溝通，並可洽請在地諮詢委員

提供專業意見及協助。 

 

捌、散會：下午 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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